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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114學年度薪傳教師教學輔導培訓研習計畫(暑假場) 

一、 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二)臺南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臺南市薪傳教師培訓暨教學輔導實施計畫 

二、目的 

(ㄧ)培訓薪傳教師教學輔導專業，引領初任教師精進教學，積極投入教育志業與專業成長，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實踐良師典範的支持力量。 

(二) 建置本市薪傳教師教學輔導人力資源。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佳里區佳里國民小學、中西區建興國民中學 

四、 培訓對象： 

(一) 本市所屬中小學有三年內初任教師之薪傳教師 

(二) 學校有一年內初任教師之學校須遴派薪傳教師參加(已完成教學輔導教師培訓課程者得不

用參加) 

五、課程架構與研習時數 

類別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研習時數 

與 

課程架構 

一、必修研習課程24小時 

3-1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3小時） 

3-2 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3小時） 

3-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II（6小時） 

3-4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6小時） 

3-5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3小時） 

3-6 教學行動研究（3小時） 

 

六、研習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教學輔導教師研習：每場次為 4天研習，可以跨場次選修各主題課程。 

(二)請於各場次研習前三天至臺南市中小學教師學習護照研習系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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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習課程場次 

研習名稱 研習日期 研習代號 研習地點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研習課程 

114/8/6(星期三)上午 9:00-12:00 

3-1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306644 建興國中 

114/8/6(星期三)下午 13:00-16:00 

3-2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 
306645 建興國中 

114/8/7(星期四)9:00-16:00 

3-3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二 
306646 建興國中 

114/8/8(星期五)9:00-16:00 

3-4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 
306648 建興國中 

114/8/11(星期一)上午 9:00-12:00 

3-5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 
306649 建興國中 

114/8/11(星期一)下午 13:00-16:00 

3-6教學行動研究 
306650 建興國中 

八、其它注意事項：  

(一)擔任本計畫講師、工作人員以及參加研習人員於研習期間准予公假(差)。 

(二)課程如有調整另於本市教育局公告或透過本市學習護照研習系統 e-mail通知。 

(三)請參加研習人員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 

九、研習時數核發：依學員所參與研習之時數，於臺南市中小學教師學習護照研習系統核發。 

    全程參與者，於學習護照登錄研習時數。 

十、經費來源：由臺南市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經費支應。 

十一、本案聯絡人：佳里國小教務處陳春蓮主任06-7222031#711 網路電話216010 


